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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结构

及其应对策略∗

王明国　 朱星宇

　 　 【内容提要】 　 制度复合体已经成为国际制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内

部结构是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组织属性，且不同的制度解决方案存在不同的利益和偏

好，有必要对国际制度复合体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寻求理想的结构特征并改革现有

的制度复合体。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结构包括制度间的等级高低、功能差异和政策沟通

程度三方面内容，它们构成国际制度复合体结构分析的三维空间，决定了国家与其他

行为体谈判和遵守制度规则的战略环境。 有效应对国际制度复合体的挑战需要从其

自身结构出发，妥善处理好制度运行面临的不同利益和偏好，避免国际制度复合体内

部出现结构失衡。 分工型制度复合体可以进行功能分化，等级型制度复合体可以实现

单边控制，而沟通型制度复合体可以进行政策协商。 基于对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

的社会网络分析及相关国际制度的具体实践，作者分析了该地区等级型、分工型和沟

通型制度复合体的结构特征、演化趋势以及相关制度复合体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经济发

展的态势，认为亚太地区各类制度应加强政策沟通并推动沟通型制度复合体的建设，
避免走向功能分化的平行制度体系。 中国应基于自身的政策选择来合理界定制度复合

体的边界和范围，在制度复合体内落实互利共赢的制度化合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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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制度的数量、密度和多样性稳步增加。 以国际组织

之间政策能力重叠和成员资格重叠为特征的制度复杂性（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不断

提升，全球治理体系日益拥挤。 制度的多或少、相似或多样、紧密或稀疏以及重叠或平

行等问题已经成为制度复合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的主要表现特征。 一项国际制度

的创建、功效和演变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与其他国际制度的关系，①国际制度复合体研

究正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议题。② 总体上，国际制度复合体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的研

究阶段，相关讨论也呈现出多元和广泛的特征。③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影响广泛且复杂。 为何不同制度复合体会产生合作或冲突的

差异性效果？ 如何根据国际制度复合体结构的复杂特征来制定应对策略？ 要理解制

度复合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产生的不同结果，既需要分析制度复合体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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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任琳、张尊月：《亚太地区的制度复杂性分析》，载《东北亚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１６—３０ 页；卓晔：《结构性权力与国际制度复杂性耦合———基于中美制度互动的正负案例对比》，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６—１５５ 页。
第一阶段是从国际机制研究到机制复合体研究（２００８ 年前的初步研究）。 此阶段的研究强调制度复合

体的非等级关系、国家主导和经验导向，重点分析了复合体出现的原因与结果，代表性文献参见 Ｋａｌ Ｒａｕｓｔｉａｌａ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Ｇ． Ｖｉ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８， Ｎｏ．２，
２００４， ｐｐ．２７７－３０９。 第二阶段是从机制复合体研究到制度复合体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 这一阶段的研究强调

案例研究或小样本分析，借鉴社会分化理论和组织生态理论重点分析了复合体的动态变化以及应对制度复杂性

的策略，代表性文献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Ｇ． Ｖｉ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９，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ｐ．７－２３； Ａｍａｎｄｉｎｅ Ｏｒｓｉｎｉ， Ｊｅａｎ－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 ａｎｄ 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Ａ Ｂｕｚｚ， ｏｒ ａ Ｂｏｏｓｔ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２７－
３９。 第三阶段是从制度复合体研究到混合制度复合体研究（２０１８ 年至今）。 这一阶段的研究提出了非正式等级

主张，扩大了行为体范围，运用社会网络定量分析法重点分析了超越制度因素的制度复合体演进并对其内部结构

进行了探索，代表性文献参见 Ｋａｒｅｎ Ａ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ｌ Ｒａｕｓｔｉａｌ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ｎｕ⁃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３２９－３４９； Ｍｅｔｔｅ Ｅｉｌｓｔｒｕｐ－Ｓａｎ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ｗｉｎ⁃
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Ｃｕｂ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ｐ．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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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又需要分析其导致全球治理保持稳定或出现变化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应对不同国际制度复合体类型的策略。 制度复合体的结构特征

对全球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进行结构分析有助于把握制度复合体的运作方式、

治理优势及其风险挑战。 探寻理想的复合体结构特征并据此对现有结构进行改革是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重要研究议程。

本文从制度复合体内部出现的不同制度互动模式出发，构建了基于内部结构特征

的三种制度复合体类型。 这些制度复合体改变了国家间互动的战略环境，对国际合作

产生了复杂影响。① 在案例分析方面，基于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社会网络分析

和具体制度实践，本文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验证该地区制度复合体的演变路径和结构

类型，探讨中美两国对待亚太地区制度复合体的差异性策略及其影响机制，并提出中

国应对制度复合体演变的思路。

二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一）概念界定

制度复合体和结构是本文的两个主要概念。 国际制度复合体是指“可能产生系统

效应的相互作用的国际制度集合”，其发展前提是各个具有独立性的制度之间存在功能

重叠。② 学界对制度复合体的研究在初期主要聚焦于机制复合体（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关注

的是全球治理议题中的“部分重叠且无等级的治理机制”，突出了成员重叠与非等级关

系。③ 制度重叠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制度在治理任务上相互交叉或者在成员资格上

彼此重叠。④ 在功能重叠的领域，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制度往往通过规定行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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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结构分析存在一定的抽象度且呈现出动态变化。 参见罗杭、李博轩：《国际结构分析与国家权力测

量———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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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福德等指出，制度重叠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相关国家对现有国际制度的实质性规范或规则

不满、对其决策规则不满或对现有治理制度适合性不满而引起的。 参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ａｕｄｅ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Ｆｕｓｓ， “Ｃｏｏｒ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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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活动和塑造预期来管理行为体的行为。①

等级程度是制度复合体概念重点关注的维度。 目前学界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是

学者们意识到“等级缺乏（ ｌａｃｋ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一词并不能准确描述制度复合体的现

状，转而从具有一定等级结构的非正式等级角度分析制度复合体的动态变化。 在国际

制度复合体的基础上，近年来学界基于非正式等级的视角提出了“全球治理复合体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的概念。 全球治理复合体是应对特定议题的重叠制度

和重叠参与者的集群，其涉及的规则集和参与者的数量、类型、重叠程度以及冲突程度

在制度复合体之间往往存在显著差异。② 从国际制度复合体研究到全球治理复合体

研究的变化反映出学界对整个国际制度体系研究的转向和拓展。

我们需要区分制度复合体与制度复杂性的概念。 在社会系统理论中，复杂性是指

构成一个系统的要素数量以及相互间的联系，“要素的数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越多越

密切，其复杂性越高”。③ 随着国际制度数量的增加，议题领域出现了嵌套、重叠和平

行的复杂制度局面。 卡伦·奥尔特（Ｋａｒｅｎ Ｊ． Ａｌｔｅｒ）等提出了“机制复杂性”，把机制

复合体和复杂系统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机制复杂性是指在无等级秩序下嵌套的、部分

重叠的和平行的各类机制。④ 规则密度和机制复合体的共存和相互作用产生了制度

的复杂性，国际制度复杂性反映出国际制度之间或嵌套或平行或部分重叠的状态。⑤

制度复杂性的研究对象涉及在全球治理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复合体，描述的是

全球、区域或跨区域制度体系的复杂形态。⑥ 总体上，在开展制度复杂性研究时，学者

往往通过绘制相关领域的国际协议、规则和组织的复杂结构图等方式确定关键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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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追踪多重制度产生影响的路径并对特定治理议题进行

分析。①

结构是一个系统的相对稳定特征，通过设定要素之间不同的排列方式来影响整个

系统的功能。② 在全球治理中，结构是指在既定领域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公共或私人制

度的总体系统，具体包括组织、机制以及其他形式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③

全球治理结构描述了特定领域呈现出的治理状况，而制度复合体结构试图对制度间关

系的状态进行系统描述，旨在探寻其内部保持稳定的原因及其特征。 组织管理学理论

尤其关注组织结构对制度复合体的响应战略与政策选择，认为其应对策略是由“结构

导向战略”所决定的，④制度复合体的影响取决于制度复合体的结构。 其中，制度复合

体内部的要素制度和行为体作为复合体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本文分析的重要

对象。⑤

（二）研究现状

既有研究对制度复合体进行了简化并分析了其结构。 赫伯特·西蒙（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

Ｓｉｍｏｎ）认为，“结构的复杂或简单情况取决于我们描述它的方式。 世界上大多数复杂

结构都是极其冗余的，我们可以对其简化描述。 要实现简化，我们必须找到正确的表

达方式”。⑥ 总体上，既有研究通过单一指标、双重指标和多重指标的衡量方法对制度

复合体结构的出现、演变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解释。

其一，关于单一指标的衡量方法。 既有研究往往从制度碎片化、多中心性和多样

性三个因素中选择一个指标来衡量制度复合体呈现的结构差异。 碎片化是一种平面

结构，多中心性是一种不均匀结构。 这两个概念虽然有助于理解制度复合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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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揭示出复杂性导致的模块化和层次化结构。① 在多中心性研究方面，维克托·

加拉兹（Ｖｉｃｔｏｒ Ｇａｌａｚ）等通过网络可视化方法建构了“弱多中心秩序”和“强多中心秩

序”的示意图，建立了从频谱“弱”端的分布式结构到“强”端的层次化结构。② 事实证

明，蜂窝结构（即无等级）的制度网络很难被界定为过度密集（密度大）或过度稀疏

（密度小）。 多样性用于描述制度数量的多少，法里博尔兹·泽利（Ｆａｒｉｂｏｒｚ Ｚｅｌｌｉ）等

把制度数量视为制度复杂性的代表，认为制度复杂性就是制度多样性，这些制度在

法律上或功能上势必出现重叠。③ 其基本逻辑是制度密集化会带来制度复杂性，全
球治理体系的复杂性与其构成制度的数量正相关，“随着新条约数量的指数级增长，

现有组织已悄悄向邻近的问题领域渗透。”④在多样性和多重性指标的引领下，既有

研究往往关注制度数量的多少和成分的复杂性，但“多少要素制度才能构成制度复杂

性”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制度复合体研究，因为单凭多样性并不能捕获结构的复

杂性。

由此可见，对制度复合体进行单一指标衡量虽然在研究方式上直接明了，也能

够部分反映治理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但不够全面，会导致对复合体重要特征的分析

出现遗漏，因而不利于揭示制度复合体的真实结构及其发展规律。 此外，既有的单

一指标往往缺乏规范的标准，在衡量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很难对制度网络进行清晰

界定。

其二，关于双重指标的衡量方法。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结构等级和功能分化的角

度分析了制度复合体的总体架构。 如让－弗雷德里克·莫兰（Ｊｅａｎ－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等
从横向互动与纵向重叠两个角度对制度复合体结构进行了分析。 横向互动维度涉及

特定复合体内部各要素制度之间的议题重叠，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规范构建的，受社

会规范的影响；纵向互动维度涉及制度复合体自身的重叠，由于制度的规模、级别和成

员资格各不相同，其既可能是自上而下的等级互动，也可能是无等级的混乱互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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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ＤＤ＋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Ｌｉｖ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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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兰德尔·亨宁（Ｃ．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Ｈｅｎｎｉｎｇ）等从权威关系和差异化角度描述了同一问题领

域的制度是如何互动的，这两个维度在不同的制度复合体中存在的差异性决定了制度

复合体的不同结果。① 泰勒·普拉特（Ｔｙｌｅｒ Ｐｒａｔｔ）进一步提出了“纵向差异化（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的概念，认为纵向差异化程度的加深可能会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②

詹姆斯·霍尔韦（Ｊａｍｅｓ Ｈｏｌｌｗａｙ）把制度复合体的结构简化为空间（共时依赖性）和时

间（历时依赖性）两个维度，认为空间依赖性由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构成，以某种接近程

度或节点之间的路径长度来衡量距离；时间依赖性则以时间变化为条件来观察彼此依

赖的关系。③

双重指标模式的解释存在三点不足：一是把规则冲突简单化为负面影响。 双重

指标模式认为规则冲突虽然具有合作价值和规范属性，但治理实践显示规则冲突会

导致各国在场所选择上出现差异。 对大国而言，它们可利用的制度平台比小国和弱

国更多。 二是对制度复合体演进的处理过于泛化。 在现有模式中，从无差异到有差

异、从无等级到有等级的复合体演进路径并不明确。 由于忽视了弱国在制度中的利

益诉求，等级制的描述往往存在对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情况。 三是协调手段存在简单

化倾向。 等级化与差异化的二元关系忽视了制度间的互动和成员间的协调，忽视了

制度复合体所具有的潜在合作空间和解决手段等作用。 从根源上说，制度之间的适

应性合作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功能差异化的方式来减小冲突的概率，而是通过制度互

动方式形成合适的制度复合体结构来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三，关于多重指标的衡量方法。 迈克尔·朱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üｒｎ）等认为，复杂制

度关系呈现出功能的碎片化、差异化和协调性的状况。 制度功能的差异化是国际政治

层面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针对争议性问题所进行的协调是推动全球治理的关键。 因

此，制度的专业化、功能的差异化和协调的针对性共同决定了制度复合体的总体形

态。④ 梅特·埃尔斯特鲁普－圣乔瓦尼（Ｍｅｔｔｅ Ｅｉｌｓｔｒｕｐ－Ｓａｎｇｉｏｖａｎｎｉ）等从制度复合体的

规模、多样性和密度三个维度的变化出发，通过机制排序的方式探讨了如何实现层级

·５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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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任务差异化的问题。① 这些研究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未能以清晰和连贯的方

法将制度扩散的逻辑与制度调整的逻辑联系起来，也没有深入分析在合作破裂与合作

制度化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情况对合作收益产生的渐进影响。②

此外，学界还分析了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国际制度复合体结构这一问题。 组织管理

学认为要素制度在响应制度复合体压力时，其策略包括默许、逃避、反抗和操纵等，但

对这些策略的选择取决于要素制度存在的具体情境以及它们与特定制度复合体压力

相关联的情况。③ 在国际制度领域，一些学者主张在制度复合体中采用灵活的多中心

治理模式，如“适应性协调”“无等级协调”“合作安排”或“公私伙伴关系”等，④但这些

管理方式仍然存在概念不清晰和操作程序不具体的问题。 还有学者提出对制度复合

体进行管理时应采取学习的路径，认为通过制度间学习和社会学习两种路径可以解决

分歧问题。 制度复合体内部的一部分要素制度可以参与制度间学习，而不同规模和问

题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参与社会学习。⑤ 这两个过程都有利于制度适应不断变化

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通过传播可信的共享知识改善全球治理现状。 不过，由于制

度复合体内部的知识学习路径难以追溯，刺激—反应学习和感知—接受学习的运行轨

迹并不清晰，所以在实践中很难提供必要的可操作性举措。 由于制度复合体具有非正

式等级、彼此互动且功能分化的复杂特征，因此需要拓展研究视角，理解其“有序”和

“无序”共存的动态变化过程。

对制度复合体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是由复杂性本身及制度复杂

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结构要求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而构成一个系统的要素数量以及要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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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性，系统要素数量越大及其相互关系越密切，复杂性就越高。

在复杂科学研究中，复杂性的主要属性表现为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①其具体特征

体现在嵌入性和涌现性、非线性和反馈循环、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自组织性和

适应性四方面。② 这些特征使我们对制度复合体进行结构分析时面临挑战。 这种挑

战并不是制度数量的多少或类型的差异，也不是制度复合体之间的外在联系，而是这

些联系导致了依赖性。 这种依赖性存在于反馈和学习等复杂适应系统中，并深刻影响

着制度复合体。③ 为了更系统地分析制度复合体的内在结构，本文借鉴了组织管理学

有关沟通理论的研究成果。 组织管理学不仅较早地运用制度复杂性理论分析了各类

运行的组织关系，而且强调了政策沟通在协调不同制度关系中的价值。④ 后文将分析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三维结构，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进行案例检验。

三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三维结构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结构具有权威等级、功能差异和政策沟通三个维度的内容。 权

威等级关系、功能差异程度和政策沟通情况共同决定了国家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进行

谈判和遵守制度规则时的战略环境，三者的结合有助于我们分析不同制度是如何运作

并聚合成治理体系的。

第一，关于权威等级的维度。 权威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国际制度中

各成员国的发展在利益驱动下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动态演进关系，推动了权威关系的建

构、维护和解构。 国际制度之间存在权威分布均衡、欠均衡和不均衡三种状态。 权威

等级关系兼顾了制度之间的等级和无等级两种情况，涵盖核心制度与外围制度两种类

型。 同时，权威等级可从宏观层面的权威和微观层面的权威进行区分，用以比较复合

体内部结构及其产生实质性合作的能力。 无等级制度也称蜂窝状制度，意味着每个制

度都具有平等的规则权；等级制度则意味着一种制度受制并从属于另一种制度。 由于

主导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对其他制度具有吸引力，往往更有可能对国际制度复合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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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影响。 权威等级关系既可能在制度创建时就将其嵌入其中，也可能在制度互动过

程中形成，还可能随着具体议题的制度实践而出现动态调整和变化。

与等级权威关系对应的是扁平式制度体系。 制度复合体既可能由扁平式制度体

系发展到权威等级，又可能由权威等级转变为扁平式制度体系。 权威等级关系反映了

某个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默示或明确承认其他制度在制定规则、组织项目和划定合作等

方面的权力。 在权威等级与扁平制度体系的两端之间存在来自不同层面的一系列安

排，制度通过相互授权、协调和遵约来分配其制度性权力。① 制度间权威模式对制度

复合体中规则冲突的程度和挑选场所的机会都具有重要影响。 纵向的权威等级可用

组织层级来表示，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反映出组织的垂直维度。 组织层级越多，沟通和

控制的难度就越大。 克服权威等级的路径之一是制度分层，复杂系统由子系统构成，

而子系统又有各自更小的系统，由此形成了层级结构。②

第二，关于功能差异的维度。 国际制度差异化往往表现在地域差异、成员差异、活

动范围差异和专业知识差异等方面。 功能差异是一种横向（水平）差异，用以区分制

度所要执行任务的方式。 制度复合体在功能结构上具有差异性，在治理系统中运行的

多个制度存在不同的部门并执行不同的任务，制度复合体混合了公共、私人、地方、国

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不同功能属性的诸多制度功能。 功能差异化意味着制度间存在

较大区别，这种区别产生于重叠制度所划分的不同治理任务，具体表现在规则制定、议

题设置和信息搜集等方面。③

功能差异化描述了制度复合体中的要素制度在履行职能方面的差异程度。 制度

的功能包含趋异与趋同两方面内容，在谱系的一端是执行同一任务的不同要素制度，

另一端则是执行不同任务的不同要素制度。 比如，功能差异主要体现在决策和执行方

面的不同，既存在集中式决策和集中式执行的可能，也存在集中式决策和分散式执行

的可能。 制度复合体在不同问题领域中的功能差异表现较为明显，而制度间功能分化

的情况也出现在现有制度复合体的运行中。

第三，关于政策沟通的维度。 沟通是行为体在交往过程中的一种协商行为。 政策

沟通是行为体把信息按照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传递的过程，信息的反馈度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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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明度是决定沟通有效性的两个关键因素。① 如何使制度方案从供给者准确传递

到参与者并促使其接受，这是制度复合体有效运作的关键。 国家在制度复合体的活动

过程中需要联系其他行为体，通过沟通、论辩和说服确立主体间的联系，明确各方的利

益需求。 政策沟通强调制度间的对话范围、联络密度和频度，这意味着国家会调整自

身行为以适应其他国家的偏好，具体路径包括政策沟通、知识共享、技术合作、风险管

理和人员交流等。② 具体到国际制度复合体领域，政策沟通体现在制度间沟通、国家

与制度间沟通以及国家间沟通等方面，其中国家间沟通起决定性作用。③ 各国均从各

自利益的角度出发决定本国的参与程度，但国家间实力差距为强国获取额外利益提供

了机会。④ 鉴于强国与弱国的行为都有可能增加制度扩散和冲突加剧的风险，这就需

要各国进行政策沟通以实现合作。 深层次沟通能够增加合作的深度，而浅层次沟通可

以防止冲突扩大。 制度复合体往往被认为具有自组织性和适应性，自组织存在于缺乏

明确权威的系统中，通过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影响系统本身，而适应性可以理解

为“个体要素从环境中学习并与环境共同发展的潜在能力”。⑤ 虽然自组织和适应性

试图通过个体要素适应环境的变化，但制度复合体内部的自组织往往是不足和无序

的。 政策沟通是确保制度复合体稳定的必要条件，制度间的运作可以通过政策沟

通、倡议回应、人员交流和共享信息等方式达成共识，进而有效打破制度的权威

等级。

政策沟通的作用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释放明确信号，克服行为不确定性和信息不

对称性难题。 行为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在制度复合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一

些国家从制度复合体中获得的回报较多，而另一些国家获利较少，就需要各国通过政

策沟通解决此类问题。 二是克服制度间的战略不一致问题。 不同制度间的竞争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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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往往被视为制度间的战略不一致。 战略不一致不仅存在于不同的问题领域，还存在

于不同类型的制度之间，①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行为预期的偏差，这种偏差会导致合作

收益降低。 通过政策沟通有助于各方遵守共同规则，增加行为的可预测性，也为制度

间的政策调整创造了空间。 三是减少外部选择权。 制度成员外部选择权的存在是影

响制度复合体运行结果和演化趋势的重要因素。② 制度间政策沟通是一种在谈判基

础上的相互协调过程，能够有效避免成员外部选择带来的干扰，有助于实现国家政策

的调整并促进彼此间的相互合作。③

在制度复合体结构的分析中，权威等级大小是纵向维度，功能差异状态是横向

维度，政策沟通则是空间维度。 权威关系、差异程度和沟通情况构成了制度复合体

的三维结构，在三维空间中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复合体，这些制度复合体决定了

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互动沟通的战略环境，也影响着制度复合体的效果和演变进程

（见表 １）。

表 １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三维结构

权威关系（高 ／低） 差异程度（大 ／小） 沟通情况（深 ／浅）

概念界定
承认其他制度在权力上
的大小程度

制度职能 ／任务的差异
程度

就议题进行多边沟通的深浅
程度

理想结构
（低端） 无等级权威 无分工（未分化）制度 无沟通

理想结构
（高端） 等级权威 差异化（分化）制度

多边沟通，联络范围、密度和
频度高

原因
理性功能、国家动机、议
题领域状况

理性功能、国家动机、议
题领域状况

理性功能、合作收益

后果 独立影响、共同效应 独立影响、共同效应 达成共识、合作效应

政策调整程度 较小 较小 较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相关内容参见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ｒ Ｐｒａｔ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ｔｔｐｓ： ／ ／ ｘ．ｓｃｉ－ｈｕｂ． ｏｒｇ． ｃｎ ／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ｉｎｋ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ｙｌｅｒｂｐｒａｔｔ． ｃｏｍ ／ ｓ ／ ＨｅｎｎｉｎＰｒａｔｔ＿Ｆｅｂ２５２０２１． ｐｄｆ，访
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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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等级型、功能同化和无沟通型为特征的制度复合体到非等级型、功能分化和多

沟通型为特征的制度复合体，制度复合体的结构涵盖了多种类型。① 等级型制度复合

体、分工型制度复合体和沟通型制度复合体分别突出了等级指标、差异化指标和沟通

指标。 如果制度复合体差异性过大（功能迥异）、制度耦合较为松散、制度间沟通较

少，那么制度复合体的各部分就会面临彼此脱节的问题；如果制度复合体功能重叠、制
度耦合比较紧密、制度间沟通出现重叠，那么制度复合体的运行空间就会很小；如果制

度复合体处于中间位置，那么其网络就不会太分散但也不会完全统一，要素制度的功

能就能得到保障并推动合作。
常态制度复合体是一种分层分工的制度复合体。 “分层”表明宏观层面的权威建

立在微观层面的权威基础上，同时新规则以旧规则为基础。② 权威分层主要对宏观层

面的权威和微观层面的权威进行了区分。 在等级—非等级的谱系中，分层可以避免制

度间激烈的竞争和对抗。 制度分工是应对功能差异化的一种选择。 制度针对不同的

任务进行不同的职能分工，依据国家不同的偏好行为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复杂的问

题领域或多样的外部环境。 分层分工的制度复合体具有显著的弹性，具备应对外部冲

击的能力。 不断加深的制度复杂性向各国提供了一套更加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使其能

够应对外来冲击和挑战。③ 当前，不少国际组织都陷入了治理僵局，制度失灵导致国

际组织无法及时做出降低外部风险的决定，个别国家却有机会基于自身利益而干扰国

际制度的决策选择。 在此背景下，功能差异化的国际制度为不同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机会。
分层分工的现象本质上是制度复合体在沟通基础上的一种合作性适应行为。 合

作适应涉及制度主体为适应环境压力而采取的有意识行动。 较低层面的合作通过定

期信息交流并对活动进行有限协调的方式实现，而较高层面的合作通过联合决策、员
工共享信息和项目共同融资等制度化方式实现。 分层分工的核心是在制度层级、规模

和类型之间进行反复的权衡和选择，从“过渡区域”转化为“相对均衡区域”，最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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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一种国际制度复合体是否会出现高度分工、高度等级化和沟通程度较高的情况？ 本文认为这种情况可

能并不存在，因为在高度等级化情况下很难保证沟通程度较高，且功能等级化下的高度分工并不是自然分工，而
是一种强制分工。

分层不同于制衡，制衡的出发点是使用一种新国际制度来遏制另一个国际制度。 参见 Ｈｅ Ｋａｉ， “Ｃｈｉｎ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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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分层分工体系。① 良好的沟通意味着要制定多重选择方案：一方面，国际制度

拥有的政策能力使其能够制定各成员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各成员可以

在复杂环境下选择提升自身利益和增加自身决策权。 这就要求相关国家能够提供可

讨论的倡议和方案，而国际倡议和共识方案的增加有利于提升制度复合体的治理效

果。 不过，分层分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制度数量的增加会导致沟通与合作的成本增

加，不同国家采取不协调和不相容行动的风险也会上升。 因此，在承认差异化和一致

性之间存在博弈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如果制度数量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差异化反

而可能会对合作产生积极影响。②

图 １　 国际制度复合体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三角柱是国际制度复合体的常态，即分层分工的制度复合体。 作为立体图，图中虚线为

遮挡住的线条。

四　 权力选择、政策调整与制度复合体的应对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结构由各个要素制度共同塑造，而要素制度则由其创建国家授

权并确立。 结构分析对国际层面的结果进行了系统性解释，但并没有对个体施动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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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因为国家作为个体施动者往往会影响和作用于制度复合体的结构。 一方面，

国际制度通常由国家创建并对其施加控制性影响，国家的偏好和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

制度复合体权威的高低、分化程度的大小和沟通状况的深浅等内在结构特征；①另一

方面，国家政策的调整会通过要素制度因素最终影响甚至决定制度复合体的结构。

国家对国际制度复合体的有效应对意味着“任何相关行为体或行为体群体会以论坛

等形式有意识地改善制度间的互动及影响”。② 制度复合体的行为更多取决于国家

行为体（尤其是主导国家）的行为，本文聚焦于国家在应对国际制度复合体时如何进

行政策选择这一问题，通过分析国家政策调整的内容探讨其应对国际制度复合体的

相关策略。③

（一）国家在制度复合体中的权力选择

国家不仅在单一国际制度内部，而且在各个制度之间都有机会通过追求利益并实

现其收益最大化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目标。④ 不过，国家在制度复合体中面临着行使权

力的开放性机遇和限制性挑战。 权力具有层次性和变动性双重特征：一方面，国际制

度实践涉及不同层次的秩序且与行为体的不同权力相关联；另一方面，权力是推动国

际制度复合体运转的重要动力，由于国际制度复合体的诸多领域充满了竞争与合作，

国家的权力资源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从行为体影响力的度量角度出发，在分

权—集权谱系中，国家拥有自主权的情况主要包括：拥有完全自主权、拥有部分自主权

和没有自主权。 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国家往往追求以单边控制的方式制定制度复合体

的主导策略。 在调解制度间冲突的过程中，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国家往往把治理结果推

向于己有利的方向。 拥有部分自主权是指国家虽然对自身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权，但不具备完全排他性权力。 没有自主权的国家相比前两者而言则无法控制制度复

合体，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等级体系下的小国中。

本文根据国家运用制度性权力大小的谱系将权力分为方案控制权、方案否决权、

方案倡议权和回应权等类型。 方案控制权是指要素制度的主导国掌握和主导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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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本文在强调权力政治塑造国际制度的同时，并不认为行为体在塑造国际制度时具有权力的绝对性。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Ｏｂｅｒｔｈüｒ ａｎｄ Ｏｌａｖ Ｓｃｈｒａｍ Ｓｔｏｋｋｅ，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６．
与无差别制度复合体相比，等级程度轻、沟通程度深和功能分化大的制度复合体的政策调整力度会增

加。 例如，同一问题领域的不同国际制度可为相关国家提供不同的好处，功能差异化有助于其深化政策调整，因
为该国愿意承担更大的政策调整成本来参与更有价值的制度。 参见 Ｔｙｌｅｒ Ｐｒａｔ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ｐｐ．３５－３６。

有关权力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的作用，参见卓晔：《结构性权力与国际制度复杂性耦合———基于中美制

度互动的正负案例对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３ 页。



内各项活动的权力；方案否决权意指对一项规则或倡议的规定予以禁止的权力，意味

着国家可以独立自主地参与国际事务；方案倡议权和回应权意味着国家在国际制度复

合体中对新建制度或现有制度的修改方案具有共同参与制定的权力。 具体而言，方案

控制权反映了制度复合体中等级体系的具体状况，国家之间形成的关系是主导与服从

的单向关系。 方案否决权反映了成员间的竞争和冲突关系，竞争情况主要发生在国家

对现有制度不满并试图改变这些规则的情形之下。 当国家对决策程序或制度分配表

示不满时，如果采取寻求改革决策程序或对现有制度进行分工，那么国家间发生冲突

的可能性会减小。① 方案倡议权和回应权往往是成员共同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力，议题

设定者发出倡议，议题承受者可以表达自身立场、维护自身利益。 在不同制度复合体

中，国家一般会根据自身立场实施不同的对外策略。

（二）制度复合体与国家的政策调整

国家在制度复合体中往往扮演着议题设定者、议题承受者和议题共担者的角色，

采取竞胜、服从、规避和协商等策略为其自身利益服务。 议题设定者采取竞胜策略旨

在力求获胜，议题承受者采取服从策略表示其意在追随，议题共担者采取规避策略旨

在避免失败，议题设定者和议题承受者采取协商策略旨在实现合作。 在不同类型制度

复合体中，不同国家可以做出不同程度的政策调整。 在等级型制度复合体中，议题设

定者和议题承受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实力差距，强国控制着议程，强弱两者之间不存在

明显的谈判关系，议题承受者处于被动地位，而议题设定者获利。 强国对利益的获取

是建立在议题承受者丧失自身利益之上的。 在分工型制度复合体中，议题共担者之间

并不存在明显的强弱关系，国家具有否决权，可以抵制他国的不合理诉求。 在沟通型

制度复合体中，议题设定者和承受者之间存在沟通—回应的关系，议题设定者具有一

定的主动性，但需要通过政策沟通的方式获取议题承受者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达成

的协议往往能够同时实现双方的利益。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三项假说。

假说 １：在体现权威大小程度的等级型制度复合体中，议题承受者受制于议题设

定者，往往会接受“命令—采纳”式的操控。 制度等级制是国际制度之间地位不对等

的一种结构，在实践中则表现为诸多国际制度对某一特定国际制度的单向遵从。② 也

就是说，等级制意味着外围制度会遵守和服从核心制度的指令。 在制度复合体中，等

·４０１·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结构及其应对策略


①

②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ａｕｄｅ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Ｆｕｓ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ｉｎ ａ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ｐｐ．２６８－２８９； Ｅｒｉｋ Ｖｏｅｔｅ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９， ｐ．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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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制是指一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其他制度在政策制定和行动协调等方面所具有

的主导性权威。 等级制排除了不确定性的制度行为，无论是制度分工还是挑选场所都

不被允许，制度追随和规则遵守是其必然选择。 等级制意味着倾向于做出替代性安排的

国家不能将诉求从一种制度转移到另一种制度。 当然，如果国家一直无法挑选场所，那

么等级制就会助推那些不满的国家创建新的竞争性制度来挑战现有制度。①

等级型制度复合体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一种非正式等级关系。 一方面，国际制度

复合体内部制度之间没有正式的等级关系，这是“制度复合体的关键政治特征”。② 制

度复杂性是否也具有等级特征？ 目前学界对此存在争议，但实际上制度之间仍可能存

在不同层次的等级和约束。 有学者认为，制度复合体是否存在分层尽管需要做进一步

讨论，但分析的重点应放在等级制的变化如何影响治理结果这一议题上。③ 另一方

面，制度复合体内部具有隐藏或暗示的等级关系，即非正式的等级关系。 一些制度在某

些问题领域处于中心地位，其他制度会遵循其权威规范。 如果一个制度因其专业知识、

决策程序、权威性或合法性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那么其他制度也会对其规范和理念给

予认可。④ 还有学者认为，非正式等级可以存在于制度复合体中。⑤ 非正式等级制度

的三种实施路径包括遵守、第三方协调和先后排序。⑥ 因此，无论是正式等级制度还

是非正式等级制度，议题承受者的选择内容都会受到制度复合体的结构性限制。

假说 ２：在以功能差异化为特征的分工型制度复合体中，各国均拥有对方案的否

决权，可以推动制度的功能分化。 制度功能一体化与分散化之间的分歧是国际制度

体系演变的重点。 不同要素制度可以分别在监督实施、资源协调和知识供给等方面

发挥各自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作用。 制度的治理效果可能会形成新的制度分工，制

度间的竞争也可能产生差异化的治理方式。 功能差异化减少了制度功能方面的重

叠，制度间的合理分工一旦形成，那么规则的不一致、不稳定和冲突等问题将逐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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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缓解。

在分工型制度复合体中，各要素制度会根据其具备的专业知识提供不同的决策程

序，这将给国家创造额外的利益，有助于议题共担者规避风险且实现共赢。① 因此，国

家往往会保留对方案制定的否决权。 功能分化通过发挥不同制度的比较优势和促进

各种制度的相互合作，可以共同提高治理效率。 也就是说，高度的功能差异化降低了

制度间激烈冲突或零和竞争的可能性。 尽管制度之间的任务区分有助于形成稳定的

互动模式，但这对制度的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都提出了很高要求，需要改进现有的工

作方式、改变制度内部的运作惯例并打造能适应新需求的专业能力。

假说 ３：在多途径联络的沟通型制度复合体中，议题设定者与议题承受者分别具

有方案倡议权和回应权，可以推动彼此进行政策协商。 不同制度和不同成员之间的认

知差异是导致制度间冲突和竞争的重要原因。 制度复合体包括多种制度、行为体和运

行规则，它们彼此之间既有兼容，又有对立。 议题设定者提出方案倡议，议题承受者则

对倡议进行积极回应，两者可以在政策沟通过程中共同推动规则的制定。 制度复合体

结构与信息传播的质量存在密切联系。 信息质量不仅取决于参与者的实质性合作能

力，还取决于国家的预判能力，高质量信息沟通能够保证制度复合体产生持续的正面

效应。② 可以说，信息沟通和协商是影响国际制度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因素。 异质性

制度和同质性制度的沟通效果不同，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异质性制度之间的互动比同

质性制度之间的交流更困难。 不过，即便是持有抵触心理的沟通也能为彼此增进了解

提供帮助。

当然，如果沟通型制度复合体未进行充分协调，个别制度可能会承担不适合的功

能，从而出现能力与功能匹配度下降的问题，这种治理错位的根源在于制度复合体内

部之间没有进行有效的政策协商和信息沟通。③ 在沟通型制度复合体中，各国均可以

参与规则制定进程、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支持或反对其他成员的方案。 议题设

定者与议题承受者如果在“方案倡议—方案回应”进程中进行充分的沟通，将有助于

保障政策的透明和决策的科学，进而推动制度复合体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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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地位，虽然谈不上共赢，但能够有效规避风险，避免制度内的对抗。 当然，确实也有很多制度复合体在自然演化

过程中形成了分工型制度，制度内成员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进而实现了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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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导向下的制度复合体应对

制度复合体存在的问题是由主观和客观原因导致的。① 制度密度的增加不一定

必然会导致规则的不一致或管辖权的冲突，复杂的治理系统可以通过有效应对和逐步

适应的方式维持稳定。 如何在不破坏国际合作多样性的情况下将不公平竞争和机会

主义风险降至最低？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设计合理的复合体结构以改善制度间的互动

并促进合作。 基于本文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国家在应对不同结构类型的制度复合体

时需要进行合理的政策选择。

其一，在等级型制度复合体中，需要防止一些制度在合作过程中遭到边缘化。 由

于主导国拥有占据优势的权力和较高的权威，它们往往会实施单边控制策略，即在控

制制度间冲突的过程中，总是把治理结果推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一般而言，中小制

度在等级体系中往往处于被控制状态。 由于它们的作用空间有限，需要有效避免它们

在非合作的过程中被主导国边缘化。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相关破解措施在等级型制度

复合体内往往很难得以有效实施。 例如，在欧洲安全防务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以北约

（ＮＡＴＯ）为核心，包括欧盟（ＥＵ）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ＯＳＣＥ）在内的等级型安全防

务制度复合体。② 北约负责欧洲安全的军事行动，欧盟负责地区维和和民事行为，欧
安组织则维护人权和预防地区冲突。 在以北约为核心的等级型制度复合体中，美国是

欧洲安全与防务的议题设定者，在欧洲安全与防务中追求单边控制并牢牢掌握决策

权。 在欧盟发展战略自主的同时，美国始终强调北约的核心地位。 美国的“３Ｄ”原则

要求欧洲安全与防务不能损害（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ｏｎ）北约、不能与北约资源重复（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以

及不能歧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非欧盟的北约成员国。 欧洲国家作为议题承受方则缺乏

制度的自主权，也不能否决于己不利的决定。 正如乌克兰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那样，

欧洲国家在自身利益被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仍跟随美国亦步亦趋，欧盟宣称的“战略自

主”似乎只是一句响亮的口号。

其二，在功能差异化的分工型制度复合体中，需要对制度复合体进行合理的任务

区分。 由于制度执行的任务具有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任务区分既减少了资源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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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又缩小了国家和其他行为体进行监管套利的范围。① 具体而言，制度复合体需

要明确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在哪些领域可以开展竞争。 这些领域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是制度复合体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的行动会得到其他组织的配合和推动，如植树造林

和应对气候变暖两种行为能够相辅相成；另一类是国际制度竞争可以增进成员间的利

益而促成彼此的合作，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对国际经济的监管领域。② 由此，我们需

要根据问题领域的特点进行任务区分。 例如，全球互联网治理诉求引发了一种以功能

差异化为特征的分工型制度复合体。 在互联网制度复合体中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这

主要是由制度复杂性带来的多样性政策造成的。③ 主权国家在功能差异化的互联网

领域往往具有方案决策权。 主权国家出于网络主权的考虑，都坚持拥有对方案的否决

权。 全球互联网制度复杂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实际上就是一个制度分化的过程，任务区

分在客观上有助于制度复合体的渐进式变革。 与人们预期可能相反的是，互联网治理

中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和论坛的出现并没有导致互联网治理的碎片化。 相反，现有

互联网治理领域正在经历缓慢的内部变革。④ 正是由于制度分工，在一个看似高度动

态和不稳定的全球互联网空间范围内，制度复合体却呈现出一种稳定性、连续性和渐

进性的变化来规避各类风险。

其三，在多途径联络的沟通型制度复合体中，需要更好地发挥制度复合体内国际

制度的沟通作用。 制度间应建立起信息交流机制，采取多种沟通渠道并确保渠道的畅

通，以实施协调式治理的制度化战略。 在国际制度中，决策者可能只接受过一个部门

或某个领域的专业培训，仅熟悉某一政策领域的治理流程，因此会提出自认为重要的

政策主张。⑤ 为此，可以考虑建立长期性跨部门机构或机构间的协调机制，这一协调

机制既可以是集中式的也可以是分散式的，以便能更好地适应沟通与协调的需求。 例

如，关于“一带一路”的治理议题引发了基于多途径联络的沟通型制度复合体的形成。

十年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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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ｙｌｅｒ Ｐｒａｔｔ， “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２， Ｎｏ．３， ２０１８， ｐｐ．５６１－５９０．

Ｃ．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ｉｇｉｏｎ⁃
ｌｉｎｅ．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Ｂ＿ｎｏ．１６７．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Ｍｉｌｔｏｎ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１７．

Ｄａｎｉëｌｌｅ Ｆｌｏｎｋ， Ｍａｒｋｕｓ Ｊａｃｈｔｅｎｆｕｃｈｓ ａｎｄ Ａｎｋｅ Ｓ． Ｏｂｅｎｄｉｅｋ，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ｓ ｖ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ｉｓ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ｏｌ．９， Ｎｏ．２， ２０２０， ｐ．３６５．

Ａｎｄｒｅａ Ｓｃｈａｐｐｅｒ， “ Ｔｈｅ ‘ Ｓｕｐｅｒ －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６， Ｎｏ．１， ２０２０， 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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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ＮＤＢ）和上海合作

组织银行联合体等为重要支撑的投融资制度复合体。 这些制度具有不同的优先任务、

操作议程和核心关注，这就需要采取新的思路和方法应对制度差异问题。 政策沟通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制度复合体的基本要求。 在“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政策沟通需要坚持一致性原则，议题共担者通过方案的

倡议—回应等方式推行政策协商策略，致力于实现从个体利益到共享利益的转变。 制

度复合体内部的有效沟通方式将有助于重塑国家的利益认知并进一步密切相互依存

的复杂网络关系。

综上，国际制度复合体各要素制度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等级的也可能是非等级

的，既可能是同质性的也可能是异质性的，既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合作的。 因此，对

制度复合体的有效应对存在政策沟通和功能分化等不同程度的合作方式。 由于不同

的制度解决方案面临不同的成员利益和偏好，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制度复合体的

内部结构。 等级型制度复合体仅是单边控制，分工型制度复合体则可以推行功能分

化，而沟通型制度复合体可以进行政策协商。 国家权力、政策选择和复合体结构应对

策略之间的对照关系参见表 ２。

表 ２　 国家权力、政策选择和复合体结构应对策略的关系

制度复合体结构 行为体权力 政策选择 主导策略

等级型 议题设定者：方案控制权
议题设定者：竞胜策略
议题承受者：服从策略

推行单边控制

分工型 议题共担者：方案否决权 议题共担者：规避（共赢）策略 推行功能分化

沟通型
议题设定者：方案倡议权
议题承受者：方案回应权

议题设定者：协商策略
议题承受者：协商策略

推行政策协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五　 案例检验：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结构分析

国际关系领域丰富的治理实践为等级型、分工型和沟通型制度复合体提供了可选

择的检验案例。 本文以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为例对该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基

本结构进行检验，分析其演变过程和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

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结构演变呈现出新的变化。 既有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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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是“非等级的”“不均质的”和“稀疏的”，而东盟在东亚地区

则扮演着核心角色。①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深度调整，一个由

美国主导和排他性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正在形成，冲击着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

制度秩序。②

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是指在亚太区域出现了一系列重叠的正式或非正式的

经济治理制度，它们形成了相互作用并产生系统效应的经济制度集合。 国际制度复合

体研究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是对社会网络分析的运用。③ 一方面，国际制度复合体本身

就是一个由政府间协议、国际组织和跨国倡议网络等各种制度组成的网络，通过共享

成员、伙伴关系或其他形式互动而彼此联系。④ 在国际制度中，网络通常被视为促进

集体行动的工具或作为治理手段的一种组织模式。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分析非常适合

对复杂性进行捕获、分析和建模。 不同制度的集合只有通过协调才能发挥其效力。 社

会网络分析可以将国际制度行为体串联起来并分析其互动状态，因而也成为学界理解

和分析制度复合体结构的一个切入点。⑤

为了把握制度复合体的演变和结构特征，本文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别对其

进行了分析。 在纵向维度上，通过比较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

的整体组织数据，在考察其网络密度和中心度的特征以及判断其网络特征和制度权

力变化后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太地区经济制度网络的密度日益增强，其个

别制度的权力也得以提升。 亚太地区出现了分别以美国、东盟和中国为中心的经济

制度复合体。 在横向维度上，通过对三大制度复合体的行为体权力和政策沟通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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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ｉｃｔｏｒ Ｄ． Ｃｈ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ｓ： 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ｓｉ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
ｃｙ， Ｖｏｌ．１１， ２０１１， ｐｐ．２７－５０．

Ｂｈｕｂｈｉｎｄ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ａｎｄ Ｓａｒａｈ Ｔｅｏ，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 Ｂｈｕｂｈｉｎｄａｒ
Ｓｉｎｇｈ ａｎｄ Ｓａｒａｈ Ｔｅｏ， ｅｄｓ．，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 Ｑｕａｄ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Ｌａｎｃａｎｇ－Ｍｅ⁃
ｋｏ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０， ｐｐ．１－ １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ＥＡＮ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ａｎ．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ＡＳＥＡＮ－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ＩＮＡＬ＿２２０６２０１９．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有关国际关系领域网络分析的研究，参见 Ｚｅｅｖ Ｍａｏｚ， “Ｈｏ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２， ｐｐ．２４７－２５６； Ｅｍｉｌｉｅ Ｍ．
Ｈａｆｎｅｒ－Ｂｕ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３，
２００９， ｐｐ．５５９－５６０。 有关社会网络分析在制度复合体领域的研究，参见 Ｊｅａｎ－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 ｅｔ 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ＩＰＢＥＳ，” ｐｐ．５４３－５７７； Ｔｏｂｉａｓ Ｂöｈｍｅｌｔ ａｎｄ Ｇａｂｒｉ⁃
ｅｌｅ Ｓｐｉｌｋ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６７－８９。

Ｒａｋｈｙｕｎ Ｅ． Ｋｉｍ， “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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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进行分析，检验了亚太地区三大经济制度复合体的结构特征。 从纵向和横向两

个维度对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检验有效验证了本文的观点，即亚太地区经济

领域由原本以东盟为核心的制度复合体逐步演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型制度复

合体、以东盟主导的分工型制度复合体和以中国引领的沟通型制度复合体三者并存

的状态。

（一）纵向维度：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演变

２１ 世纪之初，亚太地区经济治理领域初步发展出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制度

复合体。 东盟采取了合适的外交政策，推动了亚太地区经济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美国

在亚太地区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部分国家重点发展的是双边合作，亚太地区尚未被美

国纳入其战略重心。 中国在这个阶段则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 随着亚太地

区合作的不断深入和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地区经济制度局面出现了新变化：东盟治

理能力的下降和中美博弈的加剧，这些因素也削弱了以东盟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复合体

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美国意在制衡中国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

也初步形成。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空间分析

模型，关注制度复合体内不同要素制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而展示出不同制度互动的

网络结构、结构特征和演变规律。 具体而言，本文在约拉姆·哈夫特尔（Ｙｏｒａｍ Ｚ．

Ｈａｆｔｅｌ）等提出的衡量全球治理制度重叠（ＭＥＰＯＳ）的基础上考察了组织间的互动关

系。 哈夫特尔等认为，组织间重叠包括两类：政策的重叠和成员资格的重叠，一种制度

ｉ 的定向 ＭＥＰＯＳ 是其与另一制度 ｊ 相互比较的结果，是两者重叠成员和政策领域的数

量占制度 ｉ 总数的比例之积。① 具体公式如下：

定向 ＭＥＰＯＳｉ（ ｊ） ＝
∑ 成员重叠ｉｊ

∑ 成员数量ｉ

∗
∑ 政策重叠ｉｊ

∑ 政策数量ｉ

本文以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为时间节点，选取了国际权威测量数据库（ ｔｈｅ ＭＩＡ

ｄａｔａｓｅｔ）中相关国际组织政策重叠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 本文对数据库中未涉及的组

织则根据度量组织政策重叠的方法进行同等衡量，最终将其应用于定向 ＭＥＰＯＳ 的计

算公式，得出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互动关系的两组有向数据网

络。 具有较高中心度（与许多其他节点的强链接）的网络节点居于中心位置，表明其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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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较大社会权力，不仅能够从其他节点获取资源和信息，还可以与其他节点形成信

息流，改变彼此对共同利益或国际规范的理解。

通过分析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定向 ＭＥＰＯＳ 数据，本文

发现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密度明显增加，平均值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０．１５２ 上升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１８７（见表 ３），这是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内部原有制度情况与新制度复合

体出现后的两种不同情况在数据上的体现。

表 ３　 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密度和中心势对比

年份 密度平均值 密度总值 密度标准差 密度加权平均值 中心势

２００２ 年 ０．１５２ ２７．５８２ ０．２０４ １．９７０ ９．４７％

２０２２ 年 ０．１８７ １１２．１４８ ０．２３２ ４．４８６ １．２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此外，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中心势（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

中心势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９．４７％下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２３％。 这说明亚太地区的经济制度复

合体总体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且这种分散性在加强，影响着各个制度的运行，表明

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在结构上呈现支离破碎的状态。 根据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

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网络的情况，复合体网络在 ２０２２ 年的节点数量有所增加，

且节点之间的关联也显著增强，这说明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密度得到显著增加

（如图 ２）。①

对于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是否存在多个不同的中心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分析

以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为时间节点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网络数据，认为亚太地区

经济治理领域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美国、东盟和中国为中心的三个制度复合体，构成

了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基本结构。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本文分别分析了美国、

东盟和中国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中心度并考察了其

权力的变化情况。

１．美国与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

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以轴辐为特征的同盟体系。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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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２６—
５５ 页；赵明昊：《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进展、特征与影响》，载《当代世界》，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３９—４５ 页；
赵菩：《从 ＴＰＰ 到 ＩＰＥＦ：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制度创新》，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４６—６１ 页。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图 ２　 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网络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１：图中涉及的组织及其简写分别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１０＋３”）、亚洲合作对话（ＡＣＤ）、亚

洲开发银行（ＡＤ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东盟（ＡＳＥＡＮ）、博鳌亚

洲论坛（ＢＦＡ）、环孟加拉湾经济合作组织（ＢＩＭＳＴＥ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ＢＲＦ）、清迈倡议 ／
清迈倡议多边化（ＣＭＩ ／ ＣＭＩＭ）、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ＤＥＰＡ）、东亚峰会（ＥＡＳ）、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ＧＭＳ）、“印太经济框架（ＩＰＥＦ）”、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

盟（ＩＯＲ－ＡＲＣ）、澜沧江—湄公河合作（ＬＭＣ）、太平洋岛国论坛（ＰＩＦ）、“蓝色太平洋伙伴（ＰＢＰ）”、美日印

澳“四方安全对话”（ＱＵＡ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南亚区域合作联盟（ＳＡＡＲＣ）、太平

洋共同体（ＳＰＣ）、上海合作组织（ＳＣＯ）和中日韩合作秘书处（ＴＣＳ）。
注 ２：中心度越高，该组织显示的节点就越大；节点间的联系越紧密，连接该组织的线条就越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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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战略重心一直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并未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制度。 截至

２００２ 年，美国只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亚洲合作对话（ＡＣＤ）和太平洋共同

体（ＳＰＣ）等部分组织，并没有在该地区投入过多战略资源（如图 ３），这说明美国在 ２００２

年参与的中心度较低，这些组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重要性相对较小（见表 ４）。

图 ３　 美国参与的亚太地区经济组织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１：灰色为美国主导的组织，白色为美国参与的组织。
注 ２：图中涉及的组织及其简写分别为：亚洲开发银行（ＡＤＢ）、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东亚峰

会（ＥＡＳ）、“印太经济框架 （ ＩＰＥＦ）”、“蓝色太平洋伙伴 （ ＰＢＰ）”、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
（ＱＵＡＤ）和太平洋共同体（ＳＰＣ）。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自身在亚太地区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美国加入了东亚峰会。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主导了美国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ＴＰＰ）的谈判；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推行美式

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了 ＴＰＰ 谈判。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制度行为

再次出现变化，主要包括退出 ＴＰＰ、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ＱＵＡＤ）。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特朗普虽然在就职当天就宣布退出 ＴＰＰ，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布

局“缩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外交部官员在亚太经合组

织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时隔十年之后重启，其合

作领域从安全扩展至经贸、科技、供应链和疫苗领域，成为四国共同遏制中国的制度框

架。 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国不仅通过“印太经济框架（ ＩＰＥＦ）”补齐了其前任政府在亚

太战略上的经济短板，而且致力于构建价值观联盟，以离岸平衡手的身份打造亚太地

区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围堵。 但是，拜登政府的价值观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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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不得人心，有西方学者认为其价值观联盟是在一个已经分裂的世界里创造新的断层

线。①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宣布启动 ＩＰＥＦ，确定了

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以及税收和反腐败四大主题，企图通过 ＩＰＥＦ 打造

一个孤立中国的排他性网络。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正式成立了“蓝色太平洋伙伴（ＰＢＰ）”，确立了该组织在和平与发展、技术与安全、

资源与经济、气候与灾害、海洋与环境以及政治与区域主义六大领域的工作路线，旨在

制衡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影响力。②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美国不仅创建了具有较

高点出度的组织（如 ＩＰＥＦ），而且加入了具有较高点出度和点入度的组织如东亚峰会

（ＥＡＳ）。 其中，ＩＰＥＦ 这类组织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见表 ４）。 这些

变量反映出美国不仅积极介入了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而且主导了亚太地区部分

有影响力的经济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核心的“轴辐体系”正在演变为一个内容多元和功

能复合的“印太战略”框架，以 ＩＰＥＦ 为核心的多边经济关系正在成型。③ 美国不断完

善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机制和联盟体系，逐步从一个边缘性参与者走向舞台中心，建

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 尽管美国官方曾多次提到“支持东盟的

团结和中心地位”，④但其推动功能重叠组织的行为具有严重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对

东盟中心地位赖以存续的条件造成了损害。⑤

２．东盟与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

东盟在冷战后逐渐成为东南亚区域的治理核心。 东盟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国的

支持下推动构建了“１０＋１”“１０＋３”和“１０＋８”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为亚太地区经济

制度复合体的重要缔造者（如图 ４）。 这些机制将亚太地区的大国纳入了以东盟为中

心的经济秩序。

冷战结束后，东盟致力于构建地区多边经济机制。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东盟发起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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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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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ｍｉｔ－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ｗｏｎｔ－ｗｏｒｋ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ｂｌｕ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ｍｅｅｔｉｎ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赵菩、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载《东北亚论坛》，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３８ 页；李奇前：
《美欧的“印太战略”：内涵差异、动力来源与合作限度》，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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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剑、张佳：《“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载《国际观察》，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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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东盟十国参与的亚太地区经济组织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１：灰色为东盟十国主导的组织，白色为东盟十国参与的组织。
注 ２：图中涉及的组织及其简写分别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１０＋３”）、亚洲合作对话

（ＡＣＤ）、亚洲开发银行（ＡＤ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东盟（ＡＳＥＡＮ）、博鳌亚洲论坛

（ＢＦ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ＢＲＦ）、清迈倡议 ／清迈倡议多边化（ＣＭＩ ／ ＣＭＩＭ）、东亚峰

会（ＥＡＳ）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

盟与中日韩（“１０＋３”）领导人会议，该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盟

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形式不断丰富、合作深度不断加强。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东盟与

中日韩财政部长会议在泰国清迈共同发布了《清迈倡议》 （ＣＭＩ），旨在构建区域金融

安全网络。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东盟外长会议提出了亚洲合作对话（ＡＣＤ）并于次年正式建

立，包含了东亚、南亚和西亚等各次区域国家。 同时，东盟十国参与了由中国举办的

博鳌亚洲论坛（ＢＦＡ）。 ２００２ 年，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网络中具有较高点出度的

组织依次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ＧＭＳ）、清迈倡议（ＣＭＩ）、“１０＋３”和 ＡＳＥＡＮ，具有

较高点入度的组织依次是 ＡＣＤ、ＢＦＡ、“１０＋３”和 ＡＳＥＡＮ。 东盟主导或推动的组织均

在其中，这证明了东盟在地区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同时，这些组织也具有较高的接

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表明它们能够把握复合体内的制度资源，而其他组织对它

们的依赖性较高。 在这一时期，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呈现出以东盟为中心的显

著特征。 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保持战略自主是东南亚国家最大的政治关切，也是东

盟制度行为的指南。①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东盟推动了 ＥＡＳ 的建立并制定了经贸等领域的定期会晤机制，旨

在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 随着美国和俄罗斯的加入，该机制由“１０＋６”扩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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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悦：《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诱拉与地区回应》，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７５ 页。



“１０＋８”，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论坛。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东盟发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的倡议，旨在构建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多边贸易发展与

区域经济一体化。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清迈倡议多边化（ＣＭＩＭ）协议特别修订稿正式生效，

为更高层次的政策协调和区域货币合作奠定了基础。 此外，东盟十国也加入了亚投

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融资机构，共同推动亚洲经济发展。 ２０２２ 年，东盟参与的组织仍

旧拥有较高的中心度，但其网络中心势下降到 １．２３％。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出现了较

多由非东盟主导但具有较高中心度的组织，这说明东盟不再是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

体的唯一中心。

本文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起初是以东盟为核心的，但随着世界和区域

格局的变化，东盟已不再是唯一的中心。 东盟为应对当前挑战，实时扩充并完善了以

其为核心的制度复合体网络，使东盟在经济领域主导的制度复合体成为一种分工型制

度复合体。 相比之下，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排他性制度复合体则具有等级制的特

征，而中国近年来秉持包容性原则构建的开放性制度引领着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

的发展方向。①

３．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

冷战结束后，中国先后与东盟开展对话并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这标志着中国谋

求与周边国家建立互利共赢制度关系的开始。 １９９２ 年，中国主动与周边国家建立了

友好合作机制，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创始成员国。 此外，中国还积极响应东盟

主导的制度复合体，同东盟一道推动了“１０＋３”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等机制的建立，

通过构建双边多层制度有效参与区域经济治理。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

立，成员国在安全、经济和人文等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进一步推动共建国家经贸合作。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的推动下成立，旨在凝聚共识、推动亚洲经济合作。 此外，

中国还加入了亚洲合作对话、亚洲开发银行等机制，加强了与他国的对话与合作（如

图 ５）。 尽管中国创立的亚洲博鳌论坛和参与的亚太地区制度都具有较高的中心度，

但中国并未寻求控制权。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制度战略主要是积极参与并融入既有

的国际制度。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

球文明倡议，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打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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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该地区包容性制度的论述，参见任琳、张尊月：《亚太地区的制度复杂性分析》，载《东北亚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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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国参与的亚太地区经济组织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１：灰色为中国主导的组织，白色为中国参与的组织。
注 ２：图中涉及的组织及其简写分别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１０ ＋ ３”）、亚洲合作对话

（ＡＣＤ）、亚洲开发银行（ＡＤ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博鳌亚

洲论坛（ＢＦ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ＢＲＦ）、清迈倡议（ＣＭＩ ／ ＣＭＩＭ）、东亚峰会（ＥＡＳ）、大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ＧＭＳ）、澜沧江—湄公河合作（ＬＭ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上海

合作组织（ＳＣＯ）和中日韩合作秘书处（ＴＣＳ）。

等新型国际制度，坚持政策沟通，倾听各国呼声。 当前，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组织拥有较高的中心度，上

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不断机制化，中国引领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

体正逐步成型。 在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中，中国从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逐步构

建了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核心的沟通型制度

复合体。 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相互尊重、守望相助，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势头良好，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通过纵向视角比较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网络密度和中

心势，我们不难发现其呈现密度上升、中心势下降的趋势，这是亚太地区经济组织增加

与制度扩散的一种表现。 通过对各个国际组织间的中心度进行比较分析，笔者发现亚

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由原先单一的以东盟为中心，逐步演变成分别由美国、东盟和

中国为引领的三大中心。 后文将从横向视角进一步比较这三种制度复合体的结构特

征。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和印度今后将是亚太地区的重要一环，因此也需要充分重视

这些行为体对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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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向维度：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结构特征

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分别以美国、东盟和中国三个中心行为体为核心。 通过

权力和政策两个方面对行为体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美国打造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

复合体是一个等级型制度复合体，以 ＩＰＥＦ 和 ＱＵＡＤ 为核心并以双边关系为补充，美

国通过加强其网络地位来增强自身权力；以东盟为核心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是

一个分工型制度复合体，呈现出贸易和金融等不同功能领域的任务分化，各行为体在

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则正致力于推动构建一个沟通型制度复合

体，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其主要特征。

１．美国主导的等级型制度复合体

美国在亚太地区试图打造以单向遵从为主要特征的等级型复合体结构。 等级制

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等级制不仅对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排序，还对其他类型的行为体

进行排列，以单向遵从为特征的等级制意味着要素制度在复合体的结构上存在不平等

关系。① 美国试图以 ＩＰＥＦ 为核心模板，牢牢把握方案控制权和规则制定权，迫使其他

相关制度对其单向遵从。 从行为体权力的角度看，美国是 ＩＰＥＦ 的发起方，主导着

ＩＰＥＦ 在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大主题的议题设置和发展方向。 ＩＰＥＦ

的最终愿景是恢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并使其重新主导亚太地区的

经济规则。 尽管亚太相关国家希望通过 ＩＰＥＦ 打开美国市场，但美国称该框架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不涉及关税减免与市场准入等内容，既不愿向亚洲国家提

供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也不愿向这些国家提供关税削减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市场

开放措施，其关注点更多聚焦于供应链韧性（如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和劳工标准等方

面。② 因此，相关国家很难通过公平对话的方式在 ＩＰＥＦ 内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就政策选择而言，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制度复合体中，美国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地位

存在明显不对等的关系。 美国作为议题设定者采取的是竞胜策略，追求地缘政治、经

济与军事利益，而其他制度成员作为议题承受者只能采取服从策略。 在亚太地区经济

制度中，美国试图充当议题设定者，在其主导的制度中掌握绝对的程序性话语权和实

质性话语权，在经贸规则制定方面占据主导权。③ 在业已存在 ＲＣＥＰ 和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等机制的前提下，美国为维持其霸权还推动建立了“印

·０２１·

　 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结构及其应对策略


①

②
③

Ｊａｎｉｃｅ Ｂｉａｌｌｙ Ｍ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Ａｙᶊｅ Ｚａｒａｋｏ，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０，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６２６．

陈靓：《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映射下的“印太经济框架”》，载《国际展望》，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９９—１００ 页。
Ｋｙｌｅ Ｒａｐｐ，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５， ２０２０， ｐｐ．６７２－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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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经济框架”，这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武器化的做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竞胜策略，
而其他国家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亚太战略的经济基础，
其目的是重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体系。 作为一个具有地缘政治导向的经济合作安

排，拜登政府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倚重，试图以“印太经济框架”为核心

打造以战略竞争为内涵的地缘经济秩序。
“印太经济框架”与其他制度具有隐藏的等级关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制度领

域的核心制度。 在“印太经济框架”背景下，美国既通过“蓝色太平洋伙伴”促进太平洋

国家的经济发展，又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推动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的重

构。 “印太经济框架”之所以在成员的选择上具有开放性，其成员资格不再局限于亚太

国家，其目的是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寻找有利于维护美国霸权并削弱中国力量这一目标的

国家。① 此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尽管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往往被认为是安全领域的机制，但安全与经济是紧密关联的，
发展与安全议题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已经从安全议题外扩

到经贸、科技、供应链和疫苗等领域。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会议

已经把基础设施投资和海底光缆建设等议题纳入其中。② 在“印太经济框架”和美日印

澳“四方安全对话”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以美国为核心的制度复合体等级性更为突出。
在此状况下，由于美国追求单边控制，制度复合体因此也很难发挥其合作增效的功能。

美国为了维护其主导的等级体系，一方面孤立和打压中国，对华开展全方位竞争，
其导致的后果是破坏了亚太地区产业链稳定，加剧了供应链危机；另一方面，美国采取

拉拢和威慑两种手段将东盟边缘化。 东盟虽然积极推动 ＲＣＥＰ 的建设并试图维持自

身的主导地位，但美国并没有参加 ＲＣＥＰ 这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拜登政府一

方面通过增加经济援助和加强经贸联系等手段拉拢东盟，声称美国要深化与东盟国家

之间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又极力打压东盟的战略空间，弱化东盟的主导权，以
谋求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２．东盟为主导的分工型制度复合体

从行为体拥有的权力角度来看，在东盟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中，各行为

体都具有方案否决权。 在东盟内部，各国不论大小均享有一票否决权。 东盟外交政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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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性，在中美博弈中保持距离，谨慎与中美两国保持平衡关系。① 东盟之所以选择

这种政策，其原因在于东盟成员国不愿受大国支配，更不愿意在大国博弈中随波逐流。

在东盟主导的区域制度中，各国也都享有独立自主的决策权，如既有的“１０＋３”和 ＥＡＳ 机

制对其成员国没有强制性约束力，各国遵循非正式会晤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又如，ＲＣＥＰ

和 ＣＭＩＭ 机制强调兼顾多国利益，虽然这两种机制对东盟成员国有一定的约束力，但东

盟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与美国为核心的制度复合体存在较大区别。 各国在

以东盟为核心的制度复合体中均具有否决权，相关协议一般要兼顾多国利益，一国可以

抵制他国的不合理诉求，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等级型制度复合体所不具备的重要内容。

从政策选择的维度来看，在东盟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中，由于各国进

行了妥协分工，因此可以有效规避风险并实现共赢，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亚太地区

经济一体化进程。 ＣＭＩＭ 作为货币金融合作制度，它的建立与运行有利于各国抵御国

际金融风险，推动投融资安全；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ＲＣＥＰ 有助于推动区域

协调均衡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ＥＡＳ 以地区论坛的形式可以在更大范围、更多领

域内推动地区经济的合作与发展。 有学者认为，东盟一贯依靠其外交和政治技巧获得

国际社会的支持，是互惠互利型国际组织的代表，这种互惠性合作策略有助于维系中

美两个大国与东盟保持长久的利益关系。②

在东盟主导的制度复合体中，既通过 ＡＳＥＡＮ 加强在 １０ 国内的协调，也通过

“１０＋３”加强其与中、日、韩三国的联系。 此外，ＥＡＳ 还联合了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及

域外大国，这些国家间彼此博弈的方式可以抵制个别国家的不合理诉求，ＥＡＳ 机制一

定程度上发挥着资源控制的作用。 从合作领域来看，既有 ＣＭＩＭ 机制对货币和金融领

域的协议支持，也有 ＥＡＳ 机制对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协调，更有 ＲＣＥＰ 机制对自由贸

易领域的开拓。 从微观协作层面来看，东盟各国也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

补关系。③ 因此，东盟十国主导的制度复合体具备了十分明显的分工型制度复合体的

特征。 这种分工提高了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合作效率，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各

国间资源的竞争，在当前情况下有助于推进地区一体化。

３．中国引领的沟通型制度复合体

从行为体所拥有的权力来看，在中国引领的制度复合体中，中国作为议题设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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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会主动提出倡议并保障其他国家享有对相关方案进行反馈的权力，在议题设定者

和承受者之间形成了沟通—回应关系。 中国主导的制度复合体一般都会强调共同参

与、共同推动和共同受益。 例如，为促进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一体化，中国提出建

立 ＡＩＩＢ 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积极响应。 又如，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

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ＢＲＢＲ）也得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的回应与支持，进

而促进了各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再如，在绿色发展领域，中国倡导成立的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提出要为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搭建平台。 此外，针对

争端问题的解决，中国于 ２０１８ 年颁布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

制和机构的意见》，并在 ２０２０ 年推动建立了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进一步推

动了沟通型制度复合体的建设。

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看，议题设定者和议题承受者都积极推行协商策略，倡导各

方之间的平等、包容、共建和共享。 例如，ＢＲＦ 为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机制运行中积极发挥着共建国家沟通、交流、释疑和解惑的重

要功能，推动了共建国家对相关理念的对接与利益的共融。 再如，ＢＦＡ 自成立以来就

一直致力于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为政府、企业和专家学者等提供了一个共商经济问

题的高层对话平台。 在 ＬＭＣ、“１０＋３”、ＳＣＯ 和 ＧＭＳ 等机制中，中国更是与各个行为体

建立了平等对话的平台。 制度复合体包括多种制度、行为体和运行规则，尽管有些制

度或规则可以兼容、有些存在分歧，但各行为体均可以参与不同的制度协调。 议题设

定者提出方案倡议，而议题承受者可以对倡议进行积极回应，双方在政策沟通的过程

中共同推动了相关规则的制定与运行。

中国引领的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汇集了广泛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不同的

行为体可以依据自身利益决定是否对中国发起的议题进行回应。 中国既不搞小多边

主义，也不垒“小院高墙”，主张开放包容与平等协商，强调扩充沟通渠道和信息共享。

从本质上来看，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越多，沟通协商成本就越低，因而能更

顺利地达成共识而构建正面的多重制度联系。① 在以中国引领的沟通型制度复合体

中，制度间的互动存在紧密联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核心—边缘制度的区分，也避免了

因依赖而产生的控制。 上述措施保证了制度间的同等地位和行为体间的平等互动，是

一种合理的制度复合体结构。

综上，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符合幂律度分布，存在几个高度集中的节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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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围节点。 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也存在着明显的网络不均质问题，其成

员与来自外部群体的联系多于与它们群体内的联系。 可以说，亚太地区经济制度

复合体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地域和空间的组织结构，显示出“高模块化”和“高密度”

的特征，这说明亚太地区的经济制度系统已经处于分割状态，未来的发展可能会出

现制度间平行关系，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之间存在“脱钩”的风险。 在此情况

下，中国需要以“三大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引

领，加强不同制度间的政治沟通和战略互信，打造包容开放、和平友好型的经济制

度复合体。

（三）中美关系与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结构与演变

制度复合体不仅会受制于结构等组织属性，还会受外部因素影响。 大国权力

会在国际制度复合体结构及其影响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领

域，美国和中国的具体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对制度复合体的结构形塑与动态演变都

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其是美国对华实施的排他性制度举措，削弱了 ＡＰＥＣ 等重要

制度的运作能力，降低了亚太地区经济制度自身的有效性并冲击了东盟的地区主

导地位。

１．中美在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内的制度举措

美国试图通过三种策略进一步推进形成美国主导的制度复合体。 一是新建排

他性经济制度。 ＩＰＥＦ 成为美国拜登政府在亚太经济制度复合体中的关键制度。 美

国拟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 ＡＰＥＣ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完成贸易、供

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个支柱领域的全部谈判，但 ＩＰＥＦ 是一个具有地缘政治

导向的经济合作安排，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ＩＰＥＦ 不仅在框架理念上具有排他

性，而且其成员方都心怀鬼胎并各有所需，这一框架的出现势必会导致亚太地区出

现制度分裂的问题，也会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 二是形成对中国的制度博弈。

美国不仅退出了 ＴＰＰ，而且拒绝加入 ＣＰＴＰＰ 和 ＡＩＩＢ，但支持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

行，有针对性地抗衡“一带一路”相关机制。 在次区域合作中，美国新建“湄公河—美

国伙伴关系”旨在遏制中国在湄公河地区的影响力。① 此外，美国在双边层面试图通

过打造美日、美韩贸易协定等双边经贸机制对抗中国影响。 三是重新挑起制度复合

体内部各制度的较量。 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群”不同，拜登政府对国际制度采取

了选择性再加入态度，经过其适度调整后实施了有限回归的措施。 中美在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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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较量日益成为聚焦点。 例如，拜登政府于 ２０２１ 年宣布美国重返应对气候变

化的《巴黎协定》，并采取措施停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美国

重返人权理事会，成为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人权理事会成员。 此外，美国政府还决定于

２０２３ 年下半年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拜登政府对国际制度的选择性再加入并没有

偏离历届美国政府利用国际制度的自利诉求。 这些举措表明，美国在制度复合体内部

试图对抗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实现其“竞赢中国”的目标，这自然会导致制度复

合体内部的博弈日益加剧。

总之，美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通过实力导向和利益导向的方式强行

推进等级型制度复合体，这种行为势必会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世界经济失序和国际制

度失效。 美国在制度复合体中力图控制议程和操纵规则，以获取最大利益，而其他国

家处于被动地位并被迫牺牲自身利益。 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极大地挑战了东盟的

中心地位，也压缩了东盟的活动空间，削弱了东盟的话语权，使东盟实施对冲策略的难

度进一步增大。② 美国这种把本国私利凌驾于国际制度与规则之上的做法严重违背

了亚太地区相关国家要求加强多边合作的发展潮流。

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中是重要的行为体，也是塑造制度复合体结构的

关键力量。 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制度复合体中引发了一系列外部空间效应。 在地区制

度复合体中，中国采取了三方面举措来构建沟通型制度复合体。 其一，推动地区高水

平经贸合作。 中国不仅积极推动 ＲＣＥＰ 全面生效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且积极申

请加入 ＣＰＴＰＰ，在政府采购与公平竞争等领域加强与 ＣＰＴＰＰ 相关规则的对接。 其

二，重视制度化峰会在制度复合体中的沟通作用。 ＡＰＥＣ 峰会和中国—东盟对话峰会

（“１０＋１”）等制度化峰会已被嵌入地区制度复合体，并发挥着战略和信息沟通的积极

作用。 针对美国的无端指责，中国坚持团结协作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 ＡＰＥＣ 峰会中

坚持维护基于协商一致的“ＡＰＥＣ 方式”，积极为“开放地区主义”发展做贡献。 其三，

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积极打造基于议题领域的“一带一路”制度复合体。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制的形成表明

“一带一路”机制类型正日益多样化，其功能也日益丰富。③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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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区行之有效的沟通平台，极大满足了地区多元化发展的新需求。 简言之，中国通

过制度共建、资源共管、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的新型沟通模式，积极推动了亚太地区制

度的沟通与兼容，促进了地区秩序的有序转型。

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制度复合体中存在不同的行为逻辑。

等级型制度复合体与沟通型制度复合体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两种不同制度

平台和实施路径。 在制度平台方面存在“美国优先、西方主导”与“共同命运、合作共

赢”两种不同的竞争机制，在实施路径上存在“单边主导”与“协商”两种不同的实施方

式。 美国在规则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秉持实力至上和利益导向原则，强行推进等级型制

度复合体，而中国在亚太地区历来秉持合作至上和共赢导向理念，逐步形成了具有广

泛共识和合作基础的沟通型制度复合体。

２．中美关系对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影响机制

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深刻影响了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变化。 一方面，

中美权力对比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亚太地区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 面

对日益发展的中国，美国表露出“迷失” “歇斯底里”与“妖魔化中国”的病态心理，

出现了“中国综合征（Ｃｈｉｎ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美国焦虑并担心其自身地位受到挑战。①

２０１７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用“印太”一词取代对“亚太”的表述，“印

太”一词日益成为体现美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术语。② 拜登政府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时强调，要“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制定国际议程，

美国要与其他国家一道制定新的全球准则和协议，促进我们的利益并反映我们的

价值观”。③ 拜登政府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打造等级型制度复合体的

企图。

另一方面，美国对华竞争与遏制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常态。 拜登政府虽然可能

会改变其对国际制度的策略，但不会改变利用国际制度遏制和打压中国的本质。 有西

方学者认为，拜登政府会充分改造现有制度，将领导成本外部化并联合其西方盟友打

压中国。④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美关系既是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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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的“全方位竞争”，又是包含经济、技术和安全等方面的“全领域竞争”。① 由

此可见，美国正从自身角度出发塑造复杂的地区制度集群，试图以本国经贸规则来支

配亚太地区经济规则，打造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规则体系。

权力变动和中美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亚太地区制度复合体的特征。 当国家处于

单一国际制度中时，其往往可以通过制度的内部制衡而获得利益。 当国家处于制

度复合体的状态时，实现国家利益需要关注整体秩序和各方走向。 中美的动态关

系发生在一个密集的制度复合体内，而不是发生在美国主导的单个制度体系之中。
当中美两国共同嵌入地区制度复合体内部时，该制度复合体既会呈现冲突与对立

的局面，也会产生一定的对话与合作空间。 应该看到，虽然拜登政府谋求“竞争与

合作并存”的对华关系，但这不排除两国关系在某些领域出现缓和甚至共同合作的

可能性。
中国致力于积极管控中美两国的关系，在亚太地区的制度舞台上寻求对话沟通，

避免中美在制度复合体内发生恶性竞争和对抗。 就目前而言，中美两国的主要挑战和

难题是双方在亚太地区如何通过政策沟通达成共识，以便各个要素制度能依其初衷在

解决地区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中美两国在制度互动中受到不同知识、观念和思维的推

动，双方需要加强在 ＡＩＩＢ 与 ＡＤＢ 等制度间的沟通，协调彼此有分歧的制度目标。 与

中美两国在同一制度内部竞争所不同的是，制度复合体提供了中美两国制度合作的空

间。 中美两国如果能赋予重叠的国际制度合理的行动权利和行为空间，那么两国就有

可能在特定治理领域形成合力。

六　 结论

本文通过聚焦国家这一行为体分析了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结构，探讨了应对国际

制度复合体的相关策略。 在体现权威大小程度的等级型制度复合体中，议题设定者

因拥有方案控制权而往往会采取竞胜策略，而议题承受者则会采取服从策略。 在该

制度复合体中，需要避免的问题是让一些制度在合作过程中不被边缘化。 在以功能

差异化为特征的分工型制度复合体中，各国均拥有对方案的否决权，需要对制度复

合体进行合理的任务区分。 在沟通型制度复合体中，议题设定者与议题承受者分别

具有方案倡议权和方案回应权，可以推行彼此的政策协商并发挥制度复合体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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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方面的沟通作用。 通过对亚太地区经济制度复合体的分析，本文发现亚太地区

在经济领域正由过去以东盟为核心的制度复合体逐步演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

型制度复合体、以东盟为主导的分工型制度复合体和以中国为引领的沟通型制度复

合体三者共存的状态。

对制度复合体结构进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寻求应对国际制度密度增加的状

况。 国际制度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制度复合体结构，这就需要深入分

析不同类型的复合体结构并据此制定合理的应对措施来提升该制度复合体的治理

水平。 国际秩序变化和权力格局变迁正深刻影响着国际制度复合体的结构，大国

竞争及其权力兴衰通过改变制度复合体结构的方式影响着全球治理进程。 目前，

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其所阐述的规范面临诸多问题，这也给国际制度协调

带来风险和挑战，相关国际制度应当寻求有效方式来应对治理失衡与协调困难等

问题。①

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标志着国际制度复杂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② 面对日益多元化和重叠的多边制度体系，中国需要合理界定制度复合体的边界

和范围，打造包容开放的沟通型制度复合体。 中国在制度复合体内落实互利共赢的制

度化合作目标时，既需要关注国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受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意识形态

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需要分析和考虑中国推动现有制度建设的具体战略情

境，还需要将“三大倡议”纳入制度复合体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亚太地区推

动建设包容开放、和平友好和互利共赢的经济制度复合体。

（截稿：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责任编辑：赵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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